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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（以下简称营改增）试点

工作顺利实施，现将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纳税申报期 

（一）2016 年 5 月 1 日新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纳税人（以下简

称试点纳税人），2016 年 6 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延长至 2016

年 6 月 27 日。 

（二）根据工作实际情况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

家税务局（以下简称省国税局）可以适当延长 2015 年度企业所

得税汇算清缴时间，但最长不得超过 2016 年 6 月 30 日。 

（三）实行按季申报的原营业税纳税人，2016 年 5 月申报期内，

向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税款所属期为 4 月份的营业税；2016 年 7 月

申报期内，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税款所属期为 5、6 月份的增值税。 

二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

（一）试点纳税人应按照本公告规定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

登记。 

（二）除本公告第二条第（三）项规定的情形外, 营改增试点实施

前（以下简称试点实施前）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（以

下简称应税行为）的年应税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的试点纳税人，

应向主管国税机关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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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纳税人试点实施前的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以下公式换算： 

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=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应税行为营业额合计

÷（1+3％） 

按照现行营业税规定差额征收营业税的试点纳税人，其应税行为

营业额按未扣除之前的营业额计算。 

试点实施前，试点纳税人偶然发生的转让不动产的营业额，不计

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。 

（三）试点实施前已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并兼有应税行为

的试点纳税人，不需要重新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手续，

由主管国税机关制作、送达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，告知纳税人。 

（四）试点实施前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试点

纳税人, 会计核算健全，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，也可以向主管

国税机关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。 

（五）试点实施前，试点纳税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可由

省国税局按照本公告及相关规定采取预登记措施。 

（六）试点实施后，符合条件的试点纳税人应当按照《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2 号）、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8 号）及相关规定，办理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。按照营改增有关规定，应税行为有扣除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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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试点纳税人，其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

额计算。 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偶然发生的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，不计入应

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。 

（七）试点纳税人兼有销售货物、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

行为的，应税货物及劳务销售额与应税行为销售额分别计算，分

别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标准。 

兼有销售货物、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行为，年应税销售

额超过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且不经常发生销售货物、

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

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。 

（八）试点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后，发生增

值税偷税、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扣税凭证等行为的，主管

国税机关可以对其实行 6 个月的纳税辅导期管理。 

三、发票使用 

（一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、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

税行为，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（以下简称新系统）开具增

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增值税

电子普通发票。 

（二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、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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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额超过 3 万元（按季纳税 9 万元），或者销售服务、无形资

产月销售额超过 3 万元（按季纳税 9 万元），使用新系统开具增

值税普通发票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。 

（三）门票、过路（过桥）费发票、定额发票、客运发票和二手

车销售统一发票继续使用。 

（四）采取汇总纳税的金融机构，省、自治区所辖地市以下分支

机构可以使用地市级机构统一领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

通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；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所辖区县及

以下分支机构可以使用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机构统一领取的增值

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。 

（五）税务机关使用新系统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

票。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六联票，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使用

五联票。 

四、增值税发票开具 

（一）税务总局编写了《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编码，见附件），并在新系统中增加了编码相关功能。

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，纳入新系统推行范围的试点纳税人及新

办增值税纳税人，应使用新系统选择相应的编码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
北京市、上海市、江苏省和广东省已使用编码的纳税人，应于 5

月 1 日前完成开票软件升级。5 月 1 日前已使用新系统的纳税人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49


